
附件 A 

 

受 進 出 口 （ 戰 略 物 品 ） 規 例 管 制 的  

非 氟 化 聚 合 物 及 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 

（自 2 0 2 1 年 9 月 1 7 日起）  

 

 

類目  貨品描述  

1C008 以 下 的 非 氟 化 聚 合 物 ：  

 (a) 以 下 的 薩 亞 胺 ：  

( 1 )  聯 順 丁 烯 二 薩 亞 胺 ；   

  ( 2 )  ‘ 玻 璃 轉 換 溫 度 ( T g )’ 超 過 開 氏 5 6 3度 (攝 氏 2 9 0

度 )的 芳 香 族 聚 醚 胺 -薩 亞 胺 ( P A I )；   

  ( 3 )  ‘ 玻 璃 轉 換 温 度 ( T g )’ 超 過 開 氏 5 0 5度 (攝 氏 2 3 2

度 )的 芳 香 族 聚 薩 亞 胺 ；  

  ( 4 )  ‘ 玻 璃 轉 換 溫 度 ( T g )’ 超 過 開 氏 5 6 3度 (攝 氏 2 9 0

度 )的 芳 香 族 聚 醚 薩 亞 胺 ；  

 註 釋 ： 項 目 1 C 0 0 8 ( a )管 制 液 態 或 固 態 的 "熔 融 "物 質 ， 包

括 樹 脂、粉 狀、丸 狀、膜 狀、片 狀、帶 狀 及 箔 狀 。 

 注 意 ： 至 於 膜 狀 、 片 狀 、 帶 狀 或 箔 狀 的 非 "熔 融 "芳 香 族

聚 薩 亞 胺 ， 參 閱 項 目 1 A 0 0 3。  

 (b) (廢 除 )  

 (c) (廢 除 )  

 (d) 聚 醚 酮 類 ；  

 (e) 聚 芳 香 烴 硫 化 物 ，  其 中 芳 香 烴 為 聯 次 苯 基 ，三 次 苯

基 或 其 組 合 ；  

 (f) ‘ 玻 璃 轉 換 溫 度 ( T g )’ 超 過 開 氏 5 6 3度 (攝 氏 2 9 0度 )的

聚 聯 苯 醚 碸 ；  

  

技 術 註 釋 ：  

1 .  項 目 1 C 0 0 8 ( a ) ( 2 )中 熱 塑 性 物 料 、 項 目 1 C 0 0 8 ( a ) ( 4 )中

物 料 及 項 目 1 C 0 0 8 ( f )中 物 料 的 ‘ 玻 璃 轉 換 温 度 ( T g )’

的 測 定 ， 採 用 I S O  1 1 3 5 7 / 2  ( 1 9 9 9 )或 等 效 的 國 家 標 準

所 描 述 的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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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 .  項 目 1 C 0 0 8 ( a ) ( 2 )中 熱 固 物 料 及 項 目 1 C 0 0 8 ( a ) ( 3 )中 物

料 的 ‘ 玻 璃 轉 換 温 度 ( T g ) ’的 測 定 ， 採 用 美 國 材 料 及

試 驗 學 會 標 準 D  7 0 2 8 - 0 7或 等 效 的 國 家 標 準 所 描 述 的

三 點 彎 曲 法。測 試 須 採 用 乾 測 試 樣 本 進 行，而 該 樣 本

的 固 化 程 度 ， 須 至 少 達 到 美 國 材 料 及 試 驗 學 會 標 準 E  

2 1 6 0 - 0 4或 等 效 的 國 家 標 準 所 界 定 的 固 化 程 度 的

9 0 %，至 於 進 行 固 化 所 採 用 的 標 準 固 化 和 後 固 化 過 程

的 組 合 ， 須 能 產 生 最 高 的 玻 璃 轉 換 温 度 。  

  

1C010 以 下 的 “  纖 維 及 絲 狀 物 料 ＂ ： 

注意：  

並參閱項目1C 2 1 0 及9 C 1 1 0 。  

 技 術 註 釋 ：  

1 .  就 項 目 1 C 0 1 0 ( a )、 1 C 0 1 0 ( b )、 1 C 0 1 0 ( c )或

1 C 0 1 0 ( e ) ( 1 ) ( b )而 言 ， 計 算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的

“ 比 模 數 ”、“ 比 抗 拉 強 度 ” 或 比 重，該 模 數 或 抗 拉

強 度 須 採 用 I S O  1 0 6 1 8  ( 2 0 0 4 )所 描 述 的 方 法 A或 等 效

的 國 家 標 準 測 定 。  

2 .  評 估 項 目 1 C 0 1 0的 非 單 向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(例 如

織 物 、 無 規 氈 或 編 織 物 )的 “ 比 模 數 ” 、 “ 比 抗 拉 強

度 ” 或 比 重 ， 須 以 符 合 以 下 說 明 的 單 向 單 絲 (例 如 單

絲 、 紗 線 、 絞 線 或 纖 束 )的 機 械 特 性 為 基 礎 ： 在 加 工

成 非 單 向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前 構 成 非 單 向 “ 纖 維

或 絲 狀 物 料 ” 的 單 向 單 絲 。  

 (a) 具 有 下 述 所 有 特 性 的 有 機 “ 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＂ ：  

  ( 1 )  超 過 1 2 . 7 × 1 0 6米 的 “ 比 模 數 ＂ ； 及  

( 2 )  超 過 2 3 . 5 × 1 0 4米 的 “ 比 抗 拉 強 度 ＂ ；  

 註 釋 ： 項 目 1 C 0 1 0 ( a )不 適 用 於 聚 乙 烯 。  

 (b) 具 有 下 述 所 有 特 性 的 碳 “ 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＂ ：  

  ( 1 )  超 過 1 4 . 6 5 × 1 0 6米 的 “ 比 模 數 ＂ ； 及  

( 2 )  超 過 2 6 . 8 2 × 1 0 4米 的 “ 比 抗 拉 強 度 ＂ ；  

 技 術 註 釋 ： (廢 除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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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註 釋 ： 項 目 1 C 0 1 0 ( b )不 適 用 於 ：  

( 1 ) 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說 明 的 、 用 以 修 理 “民 用 飛 機 ” 結

構 或 積 層 板 的 “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” ：  

( a )  面 積 不 超 過 1平 方 米 ；  

( b )  長 度 不 超 過 2 . 5米 ； 及  

( c )  闊 度 超 過 1 5毫 米 。  

( 2 )  長 度 為 2 5 . 0毫 米 或 更 短 的 機 械 式 切 細 、 打 磨 或 切

割 的 碳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。  

 (c) 具 有 下 述 所 有 特 性 的 無 機 “ 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＂ ：  

  ( 1 )  超 過 2 . 5 4 × 1 0 6米 的 “ 比 模 數 ＂ ； 及  

( 2 )  在 惰 性 環 境 中 ， 超 過 開 氏 1  9 2 2度 (攝 氏 1  6 4 9度 )

的 融 化 、 軟 化 、 分 解 或 昇 華 點 ；  

 註 釋 ： 項 目 1 C 0 1 0 ( c )不 適 用 於 ：  

1 .  切 股 纖 維 或 隨 機 排 列 纖 維 形 式 ， 含 重 量 比 率

3 %或 以 上 的 二 氧 化 矽 ， 而 比 模 數 低 於 1 0 × 1 0 6

米 的 不 連 續 、 多 相 、 多 晶 氧 化 鋁 纖 維 。  

2 .  鉬 及 鉬 合 金 纖 維 。  

3 .  硼 纖 維 。  

4 .  在 惰 性 環 境 下，融 化、軟 化、分 解 或 昇 華 點 低

於 開 氏 2  0 4 3 (攝 氏 1  7 7 0度 )的 不 連 續 陶 瓷 纖

維 。  

 (d) “ 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＂ ：  

  ( 1 )  由 下 列 任 何 一 項 組 成 ：  

( a )  項 目 1 C 0 0 8 ( a )指 明 的 聚 醚 薩 亞 胺 ； 或  

( b )  項 目 1 C 0 0 8 ( d )、1 C 0 0 8 ( e )及 1 C 0 0 8 ( f )指 明 的 物

料 ； 或  

( 2 )  由 項 目 1 C 0 1 0 ( d ) ( 1 ) ( a )或 1 C 0 1 0 ( d ) ( 1 ) ( b )指 明 的 物

料 所 組 成 ， 並 與 項 目 1 C 0 1 0 ( a )、 1 C 0 1 0 ( b )或

1 C 0 1 0 ( c )指 明 的 其 他 纖 維 “ 混 合 ＂ 者 ；  

 (e)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說 明 的 全 部 或 部 分 預 浸 樹 脂 或 預 浸 瀝

青 的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 (預 浸 材 料 )、 鍍 金 屬 或 鍍

碳 的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 (預 製 成 形 品 )或 “ 碳 纖 維

預 製 成 形 品 ”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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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1 )  符 合 以 下 任 何 一 項 說 明 ：  

( a )  屬 項 目 1 C 0 1 0 ( c )指 明 的 無 機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

料 ” ；  

( b )  具 有 以 下 所 有 特 性 的 有 機 或 碳 “ 纖 維 或 絲 狀

物 料 ” ：  

( 1 )  超 過 1 0 . 1 5 × 1 0 6米 的 “ 比 模 數 ” ； 及  

( 2 )  超 過 1 7 . 7 × 1 0 4米 的 “ 比 抗 拉 強 度 ” ； 及  

( 2 )  符 合 以 下 任 何 一 項 說 明 ：  

( a )  屬 項 目 1 C 0 0 8  或 1 C 0 0 9 ( b )指 明 的 樹 脂 或 瀝

青 ；  

( b )  動 態 力 學 分 析 玻 璃 轉 換 溫 度 ( D M A  T g )’ 相

等 於 或 超 過 開 氏 4 5 3度 (攝 氏 1 8 0度 )， 且 具 有

酚 醛 樹 脂 ；  

( c )  ‘ 動 態 力 學 分 析 玻 璃 轉 換 溫 度 ( D M A  T g )’

相 等 於 或 超 過 開 氏 5 0 5度 (攝 氏 2 3 2度 )， 且 具

有 非 項 目 1 C 0 0 8或 1 C 0 0 9 ( b )指 明 的 樹 脂 或 瀝

青 ， 及 不 屬 酚 醛 樹 脂 ；  

 註 釋 ：  

1 .  沒 有 以 樹 脂 或 瀝 青 預 浸 的 鍍 金 屬 或 鍍 碳 的 “ 纖

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(預 製 成 形 品 )或 “ 碳 纖 維 預 製

成 形 品 ” ， 且 屬 項 目 1 C 0 1 0 ( a )、 1 C 0 1 0 ( b )或

1 C 0 1 0 ( c )指 明 的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。  

2 .  項 目 1 C 0 1 0 ( e )不 包 括 ：  

( a )  符 合 以 下 所 有 說 明 的 、 用 以 修 理 “  民 用 飛

機 ” 結 構 或 積 層 板 的 環 氧 樹 脂  “基 材 ” 浸

潤 碳 “纖 維 或 絲 狀 物 料 ” (預 浸 材 料 )  ：  

1 .  面 積 不 超 過 1平 方 米 ；  

2 .  長 度 不 超 過 2 . 5米 ；  

3 .  闊 度 超 過 1 5毫 米 ；  

( b )  全 部 或 部 分 預 浸 樹 脂 或 預 浸 瀝 青 (使 用 非 項

目 1 C 0 0 8或 1 C 0 0 9 ( b )指 明 的 樹 脂 或 瀝 青 )， 長

度 為 2 5 . 0毫 米 或 更 短 的 機 械 式 切 細、打 磨 或 切

割 的 碳 “ 纖 維 或 絲 狀 物 料 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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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 術 註 釋：項 目 1 C 0 1 0 ( e )  指 明 的 物 料 的 ‘ 動 態 力 學 分 析

玻 璃 轉 換 溫 度 ( D M A  T g )’，按 美 國 材 料 及 試

驗 學 會 標 準 D  7 0 2 8 - 0 7所 述 的 方 法 ， 或 等 效

的 國 家 標 準 在 乾 的 測 試 樣 本 中 測 定。至 於 熱

固 性 物 料 ， 按 美 國 材 料 及 試 驗 學 會 標 準 E  

2 1 6 0 - 0 4或 等 效 的 國 家 標 準 界 定 ， 固 化 一 個

乾 的 測 試 樣 本 的 程 度 須 最 少 為 9 0 %。  

 


